附件：
C-PEP-3评估工具需求

1、 总体要求
1.满足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疾病的筛查与评估。
2、 具体要求
1. 硬件要求
1.1包含C-PEP-3评估测试用具，手册等。
2. 业务要求
基于C-pep-3评估量表开发数字化评估管理系统。
功能：
2.1评定医师管理：创建评定医师信息，支持评定医师独立账号登录，同时实现评定数据互联互通，方便评定医师进行日常评估工作处理及档案检索。
2.2用户管理：建档筛查儿童，儿童基本信息管理，生成档案编号，方便后续筛查无需重复添加。多条件检索功能，可支持评定医师通过多种条件检索用户。
2.3量表评估功能：实现数字化便捷评估，系统自动是生成对应筛查内容无需手工定义筛查范围，进入评估前系统提供筛查注意事项，同时要求评定人填写用户当前基本身体状态信息。支持自动保存、中途保存，评估医师可重新进之前记录继续评估。评估完成后生成筛查报告，图表。可以添加下次评估时间计划。
2.4档案管理：评定人可通过多种条件进行档案检索及查看，同时可进行档案报告的打印及打印内容的设置选择。
3. 服务要求：
3.1质保期内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及日常服务；版本升级或数据更新；
4. 技术参数：
4.1须支持主流的Win7 (32位及64位)、Win10、Win11，操作系统。
4.2系统运行稳定， 业务处理高性能快速响应，界面友好，操作简便。
5. 资质要求：
5.1提供本省或本市家医院合作案例（提供合同或中标通知书、成交通知书或发票并加盖公章）供应商如有提供虚假合作案例行为，评审小组应当作为无效响应处理。
5.2供应商须有不低于20人的专业售后服务团队（以提供近3个月投标供应商为主体的社保证明为依据，不得分包转包，供应商-投标主体及控股子公司视为同一公司）
供应商提供20人及以上详细社保证明。





6. 报价附件
报 价 表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数量
	单位
	单价
（人民币元）
	小计
（人民币元）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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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
1.	供应商必须按报价表的格式填写，不得增加或删除表格内容。除数量、单价、金额或项目要求填写的内容外，不得擅自改动报价表内容，否则将有可能影响成交结果，不推荐为成交候选人；
2.	所有价格均系用人民币表示，单位为元，均为含税价；
3.	平台上报价与报价表合计不一致的，以报价表合计（经价格核准后的价格）为准。
4.	报价表必须加盖单位公章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。

供应商名称（单位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